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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觀光為目的，申請一次有效之短期逗留電子簽證（eVISA）（90 日以內逗留）的手續概要如下。

此外，短期逗留不適用於在日本國內從事有收入之經營活動或有收取報酬之活動。 

2025 年 4 月 

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 
 

一次有效之短期逗留電子簽證（eVISA）申請須知 
 

 
 

 
 

1 可以提交電子簽證（eVISA）申請的人士 

  只限居住於香港或澳門的外國籍人士（不包括已獲免簽證（VISA）的人士），於網上

申請短期逗留電子簽證（eVISA）。 
 

(注1)  不接受短期逗留的人士（旅客）之申請。申請時，須出示香港或澳門之合法居留許可及香港或澳

門身份證。如居留許可在到訪日本期間內到期之人士，請於延長居留期間後才作出申請。 

(注2)  申請人須於日本簽證申請中心網頁提交申請。 

所須文件可參閱本須知，申請手續等詳情請參閱申請中心網頁。 

【日本簽證申請中心網頁: http://www.vfsglobal.com/japan/hongkong/index.html】 

【日本簽證申請中心查詢專線: (+852) 3167-7033】 

(注3)  下列人士不符合電子簽證（eVISA）的申請條件。如需申請赴日短期逗留簽證（VISA），申請

人必須親身前往日本簽證申請中心提交文件。 

 ①  曾在任何國家被驅逐出境或被判決有罪等的人士 

 ②  同時持有日本及其他國籍之雙重國藉的人士 

 ③  希望申請數次有效之短期逗留簽證（VISA）的人士 

 ④  乘搭船舶到訪日本的人士（※ 不包括日本與釜山或上海之間的國際定期客運渡輪） 

 ⑤  曾被拒絕發出赴日簽證（VISA）的人士 

 ⑥  持有文萊、卡塔爾、泰國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護照的人士 
 

2 所須文件 

  請參閱「一次有效之短期逗留電子簽證（eVISA）申請 – 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注 1) 申請文件須於發出日起計 3 個月內提交。 

(注 2) 原則上，審查會根據已提交之文件進行，如基本所須文件不齊備的情況下，即使該申請已被系統

受理，並不代表必定會獲發電子簽證（eVISA）。 

(注 3) 基本上會根據已提交之文件進行審查，但如有需要，可能會被要求提交基本所須文件以外之其他

相關文件。此外，不包括由本館要求提交其他相關文件的情況，原則上，不接受在申請後，由申

請人自行判斷而提交的其他文件。 
 

3 發出電子簽證（eVISA） 

  如申請內容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審查期間約為 2 星期或以上（不包括星期六、日及本館休館日）。 

  如審查結果是可發出電子簽證（eVISA）的情況下，申請人將會獲發名為「Visa Issuance Notice」的電

子簽證（eVISA）。 

  此外，即使提交所有所須文件，並不代表必定會獲發電子簽證（eVISA）。 
 

(注 1) 如申請文件不齊備或被要求提交其他相關文件的情況下，又或需經由本館向外務省（東京）查詢

後審查的情況下，直至發出審查結果為止的所需時間將會延長。 

(注 2) 領取結果手續請遵從日本簽證申請中心之安排。 

(注 3) 支付電子簽證（eVISA）費用手續請遵從日本簽證申請中心之安排。由於電子簽證（eVISA）費

用會因應護照而有不同，請於申請時確認。 

(注 4) 電子簽證（eVISA）之有效期為 3 個月，有效期不可延長。 

(注 5) 有關拒絕發出電子簽證（eVISA）理由之查詢，恕不回答。 
 

4 出示「Visa Issuance Notice」【電子簽證（eVISA）】 

  在前往和入境日本的旅程中，持有電子簽證（eVISA）的旅客所携帶之行動裝置 （如智能手機、平板

電腦或其他能夠連接互聯網的裝置）須在已連接互聯網的情況下顯示「Visa Issuance Notice」。入境處、機

場或航空公司職員等可隨時要求旅客出示「Visa Issuance Notice」，請確保能夠在需要時出示，恕不接受相

關 PDF 數據、屏幕截圖及列印本。 
 

https://www.mofa.go.jp/j_info/visit/visa/short/novisa.html
http://www.vfsglobal.com/japan/Hongkong/index.html
http://www.vfsglobal.com/japan/hongkong/index.html
http://www.vfsglobal.com/japan/Hongkong/index.html
https://www.mofa.go.jp/j_info/visit/visa/visaonline.html
https://www.hk.emb-japan.go.jp/files/100628688.pdf
https://www.hk.emb-japan.go.jp/files/100628688.pdf
https://www.hk.emb-japan.go.jp/files/1006286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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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效之短期逗留電子簽證（eVISA）申請 – 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渡航目的：觀光 ／ 逗留期間：90 日以內） 

 

申請人準備之所須文件 

注 

中國 

香港簽證身份書

（HKDI）・ 

澳門旅行證 

俄羅斯・獨立國

家聯合體（CIS）

各國・格魯吉亞

（★） 

其他 

國家・地域 

①  赴日電子簽證（eVISA）聲明書 

（指定表格） 

#1 ● ● ● ● 

②  彩色證件相 #2 ● ● ● ● 

③  過往１年之香港或澳門出入境紀錄證明 #3 ● ●   

④  證明能支付旅費的資料 #4 ● ● ● ● 

⑤  逗留日程表（滞在予定表）（指定表格） #5 ● ● ● ● 

⑥  機票預約確認書等 #6 ▲ ▲ ▲ ▲ 

⑦  證明親屬關係的資料 

※ 如需提交親屬名義之文件 

#7 ▲ ▲ ▲ ▲ 

⑧  護照・香港簽證身份書（HKDI）・ 

澳門旅行證 

#8 ● ● ● ● 

⑨  有效香港或澳門居留許可 

※ 「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不需提交 

#9 ● ● ● ● 

⑩  香港或澳門身份證 #10 ● ● ● ● 

 ● 必須提交 

 ▲ 按個別情況需要提交 

 （★） 獨立國家聯合體（CIS）各國包括以下國家： 

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摩爾多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 

烏克蘭、烏茲別克斯坦 

 

 ※ 如有需要，可能會被要求提交其他相關文件，敬請見諒。  

 
 
 
 
 
 
 
 
 
 
 

https://www.hk.emb-japan.go.jp/files/100629419.pdf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729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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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準備之文件的注意事項   
 

#1 赴日電子簽證（eVISA）聲明書（指定表格） 

(注1)  所有記載事項欄均須全部填寫，填寫內容真實且無誤。 

(注2)  申請人簽名欄內，必須由申請人本人親筆簽署（與護照同一簽署，只限未就學之幼童由監護人代為簽署）。 

(注3)  恕不接受電子簽署。 
  

 【首頁】【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2 彩色證件相 

(注) 請提交 6 個月內拍攝之彩色證件相（4.5 厘米 x 3.5 厘米、正面、無帽、無背景）。 
  

 【首頁】【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3 過往１年之香港或澳門出入境紀錄證明 

(注1)  須顯示申請人最近１年之出入香港或澳門的紀錄。 

(注2)  只限由香港入境事務處或澳門治安警察局發出之證明。 

① 如申請香港之「出入境紀錄證明」，請參閱香港入境事務處網頁: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records/str.htm 

② 如申請澳門之「個人出入境紀錄證明」，請參閱澳門治安警察局網頁: 

https://www.gov.mo/zh-hant/services/ps-1474/ps-1474j/ 
  

 【首頁】【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4 證明能支付旅費的資料 

(注1)  請提交申請人名義之最新 1 個月（30 日）的個人銀行存摺或銀行戶口月結單，又或由公共機關發出之

1 年間的收入證明（由政府發出之最新一期薪俸稅的稅單）。 

(注2)  如提交與配偶等共同聯名之帳戶的情況下，須一併提交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注3)  如申請人（學生、幼兒等）是被扶養的情況下，請提交以下文件。 

① 扶養者（父母）之證明能支付旅費的資料 

② 證明與扶養者（父母）關係的文件（出生證明書） 
  

 【首頁】【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5 逗留日程表（滞在予定表）（指定表格） 

(注) 請盡可能具體地填寫預定活動、出入境時預定採用的航班（來回香港的航班（包括經第三國家轉機））

及機場名稱、詳細住宿資料（酒店的情況下，酒店的名稱、地址、電話號碼）。 

  

 【首頁】【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6 機票預約確認書等 

(注1)  而赴日目的地為沖繩縣／宮城縣／福島縣／岩手縣的情況下，如提交此項文件將有機會可獲豁免電子簽

證（eVISA）費用。 

(注2)  請提交來回機票、機票預約證明書或已蓋上印花的旅行團收據。 

(注3)  請留意，即使提交此項文件，並不代表必定會獲發電子簽證（eVISA）。 
  

 【首頁】【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7 證明親屬關係的資料 

(注1)  請提交證明親屬關係的文件如戶籍謄本、結婚證明書、出生證明書等。 

(注2)  如是日本的戶籍謄本的情況下，只限發出日起計 3 個月內之文件。 

 【首頁】【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https://www.hk.emb-japan.go.jp/files/100629419.pdf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records/str.htm
https://www.gov.mo/zh-hant/services/ps-1474/ps-1474j/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729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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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護照・香港簽證身份書（HKDI）・澳門旅行證 

(注1)  如持有香港簽證身份書（HKDI）或澳門旅行證的情況下，其有效期剩餘期間必須要有 6 個月以上。 

(注2)  請提交個人身份事項記載頁、簽名頁、有效香港或澳門居留許可頁、赴日簽證（VISA）頁、日本之出入

境蓋章頁等。 

(注3)  護照・香港簽證身份書（HKDI）・澳門旅行證內的簽名欄上，必須由申請人本人親筆簽署（未就學之幼

童除外）。 
  

 【首頁】【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9 有效香港或澳門居留許可 

(注1)  如是貼在舊護照上，請提交舊護照之個人身份事項記載頁及記載有效香港或澳門居留許可頁。 

(注2)  如香港或澳門居留許可是依據往來港澳通行證而發出的情況下，請提交往來港澳通行證（正背面，背面

須記載有有效逗留（D）簽注）及有效香港或澳門居留許可。 

(注3)  如持有香港簽證身份書（HKDI）或澳門旅行證，不需要提交此項文件。 

(注4)  如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情況下，不需要提交此項文件。 
  

 【首頁】【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10 香港或澳門身份證 

(注1)  如持有香港或澳門身份證，請提交香港或澳門身份證（正背面）。 

(注2)  如持有澳門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請提交澳門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正背面）。 
  

 【首頁】【基本提交文件一覽表】 

 


